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评审情况

1、资格审查情况说明：

无异常情况

2、符合性情况检查说明：

无异常情况

3、提请澄清供应商名称、澄清问题及其说明情况：

无

4、比较和评价（包括技术和商务偏离情况，重点比较和评价候选

供应商的优劣）：

一、关于河南梵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、河南华信信息系统集成

服务有限公司 在中小企业声明函（工程、服务） 认为自己是中小企

业的说明，经竞争性磋商委员会成员商议，一致认为本次采购属于货

物采购，不能按制造业或工程服务类进行计算，均不予认可。 二、

河南安鑫电子有限公司在《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》中填写了多项

属于中小微企业生产的产品（如主电缆、电源线、双绞线、网络跳线、

网线等），但依据《竞争性磋商文件》中： 第四章 评审办法 四、

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性要求的评审内容及标准 4.2 4.2 小型和微型企

业产品价格给予扣除标准 “在货物采购项目中，供应商提供的货物

既有中型企业制造，也有小微企业制造的，不享受 20%的扣除。”。因

此 河南安鑫电子有限公司 不能认定为“中小企业”，其投标价格不

能给予 20%的价格扣除。

5、供应商得分排序表

序号 供应商 磋商报价（元） 最终得分 排序

1
河南华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有

限公司
596000 95.52 1

2 河南安鑫电子有限公司 560000.00 83.33 2

3 河南升聚科技有限公司 601800 72.25 3

4 河南梵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00500 71.31 4

6、推荐的中标（或成交）候选人 现排序如下：

第 1 候选人：河南华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

第 2 候选人：河南安鑫电子有限公司



第 3 候选人：河南升聚科技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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